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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修改履历 

序号 修改内容 修改日期 修改人 版本 

1 3.3 新增 女性性别歧视和骚扰方面投诉、申诉渠道 2025-1-4 张瑞林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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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范围 

1.1公司鼓励员工从工作角度出发，认真、负责地向公司提合理化建议，以实现公司的持续

化改善；与此相对应，也接受员工因不满而导致的投诉/申诉，并提供畅通的渠道与公正的方式

来受理和调查，以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 

1.2公司鼓励外部利益相关方（包括供应商、承包商、客户、原住民等）对在与公司业务往

来中或其它情况下发现的公司或公司员工在处理问题时存在的不公平、不正确、不适当、歧视

性等各种问题向公司相关部门提出投诉/申诉。 

2. 术语定义 

2.1投诉 

指应有权益受到公司、公司管理层、公司员工侵害，以书面或口头等形式，要求公司纠正

错误行为，对侵害其应有权益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理的行为。 

2.2申诉 

指被公司处罚的单位或个人，认为处理结果不公平、不正确、不适当，向公司申述理由，请

求重新调查处理的行为。 

3. 职责权限 

3.1经济监察部受理腐败、行贿、受贿等经济问题的投诉/申诉。经济监察部举报渠道：手

机：18854325027，电话：0543-6981777，邮箱：jjjcb@sdcxjt.com。 

3.2安环处受理安全、环境等问题的投诉/申诉。安环处举报渠道：侯玉辉 手机：18854381505。 

3.3企管处受理一般性管理问题、小额腐败、职工权益、人权、歧视、干部作风等方面的投

诉/申诉。企管处举报渠道：崔福禄 手机：18860510029。 

女性性别歧视和骚扰方面投诉、申诉渠道：何岩（女） 手机：18854313968。 

3.4总经理受理对中高层管理干部的投诉。如需匿名，可向意见箱投递匿名信件，信件写明

“投诉信总经理亲启”字样，有此类声明的投诉信，必须完好递交收信人，禁止私自拆封。 

4. 过程流程 

4.1受理流程 

4.1.1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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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投诉/申诉一个工作日内受理人根据投诉/申诉人提供的情况是否具备调查或进一步调

查的价值，做出受理或不受理决定，如投诉/申诉人留有联系方式，告知投诉/申诉人。 

4.1.2成立调查小组 

受理后由接收投诉/申诉部门组织成立调查小组，与被调查人员有亲属关系、同学关系、战

友关系等可能影响调查公正性的人员应回避。 

4.1.3启动调查 

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调查小组按简易处理程序或正式处理程序对案件进行调查处理。被

调查人问询和周边走访时至少两名调查人员同时参与，参与谈话和调查的人员应在记录材料上

签字确认。 

4.1.3.1简易处理程序 

适用于日常工作或其他较小问题的投诉/申诉，调查小组在三个工作日内做出调查结论。 

4.1.3.2正式处理程序 

对涉及较重大事项、多部门或较复杂投诉/申诉，调查小组应在七个工作日内做出调查结论，

因故不能完成的，应及时与投诉/申诉人进行沟通，告知延期处理的原因和预计延期时间。调查

过程中，没有形成明确调查处理意见，报请主管领导批准向外公布前，调查人与被调查人应履

行保守公司机密的义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调查内容，并发表任何倾向性意见。 

4.1.4反馈调查结论：调查结束后，如调查结论支持投诉/申诉，对认定的事实和纠正、处

罚结果进行公开；如调查结论不支持投诉/申诉，通过投诉/申诉人留下的联系方式，将调查情

况告知投诉/申诉人，如为无法联系的匿名投诉，采用公告形式告知投诉人。 

4.2反向调查流程 

4.2.1启动调查：除匿名投诉外，调查小组认定投诉/申诉人提供的证据为伪造，涉嫌污蔑

时启动。问询当事人和周边走访时至少两名调查人员同时参与。 

4.2.2 反馈调查结论：确认伪造的证据是主观捏造，还是受蒙蔽。如查出主观捏造证据行

为，对捏造情况和处罚结果进行公开。  

4.3 投诉/申述受理部门将相关投诉/申诉调查处理工作资料和报告存档，简易处理保存三

年，正式处理和反向调查保存五年。 

5. 程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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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投诉/申诉真实性要求 

所有投诉/申诉，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或者使用匿名意见箱，都必须具有事实依据和真实

内容，不得以臆测及虚假的内容作为依据，更不得以此对他人作恶意攻击及诽谤、诬告。一旦

发现，将受到公司纪律的严惩直至解除劳动合同及追究法律责任。 

5.2 投诉/申诉分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分类） 

5.2.1 对员工自身权益造成影响的投诉/申诉 

5.2.1.1不合适的工作条件、环境，以及宿舍和食堂管理方面的问题。 

5.2.1.2不恰当的工作报酬、福利、社会保险等。 

5.2.1.3不公正的岗位、职位、工作地点、工作条件、工作要求、薪酬福利等的变动。 

5.2.1.4公司任何个人或部门的违规或非法行为，该行为使公司、部门或员工个人的正当利

益受到损害。 

5.2.1.5不良言行、不公正对待，无论来自上级、下级或是同事。 

5.2.1.6威逼、恐吓、要挟、侮辱，这种侵害或者来自上级、同事、下属；或者以暴力威胁

方式或其它方式出现；无论是口头或是行动。 

5.2.1.7性别歧视、残障歧视、民族歧视、性骚扰等歧视、骚扰行为。 

5.2.1.8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利受到妨碍。 

5.2.1.9个人隐私、个人爱好等受到侵害。 

5.2.1.10不公正、不公平的处罚。 

5.2.2员工关系类投诉 

5.2.2.1故意挑拨员工之间关系。 

5.2.2.2对同事恶意谩骂、陷害，制造事端。 

5.2.2.3利用职权任人唯亲、拉帮结伙，或对同事正当行使民主权利进行打击报复。 

5.2.3 对上级工作决策类投诉/申诉 

5.2.3.1上级有贪污、受贿、盗窃、以权谋私等违法乱纪行为。 

5.2.3.2上级有出卖、泄密等危害企业行为。 

5.2.3.3上级滥用职权，对投诉者有重大不公正行为。 

5.2.3.4上级违章指挥会造成严重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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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上级对其行政处分侵犯职工合法权益。 

5.2.3.6其他严重不合理行为。 

5.2.4 对他人违反公司现行管理制度的投诉 

5.2.4.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 

5.2.4.2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 

5.2.5对他人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投诉 

5.2.5.1故意涂改公司文件或损毁公司设备物资的。 

5.2.5.2在工作中存在滥用职权、处事不公、以职谋私、弄虚作假、玩忽职守等行为。 

5.2.5.3其他损害公司利益/形象的行为。 

5.2.6安环事项投诉 

5.2.6.1危险废物管理方面。 

5.2.6.2废水、雨水管理方面。 

5.2.6.3废气排放管理。 

5.2.6.4厂界噪声管理。 

5.2.7供应商、承包商、客户投诉/申诉 

5.2.8原住民、社区投诉/申诉 

5.2.9其他类型投诉/申诉。 

5.3投诉/申诉渠道 

投诉/申诉人可按 3中的职责权限分类直接向经济监察部、安环处、企管处、总经理口头及

书面实名投诉/申诉，特殊情况也可通过意见箱匿名投诉。公司鼓励员工通过非正式和正式渠道

来直接反映问题或表达不满。但是，为了保护员工的权利不受威胁，公司同样也接受匿名投诉，

并承诺采取同样认真负责的态度，去解决匿名投诉中所反映的问题。 

5.4投诉/申诉保密 

受理投诉/申诉的工作人员接受投诉/申诉和查处投诉/申诉案件，应当严格遵守下列保密规

定： 

5.4.1.1受理当面投诉/申诉应当在能够保密的场所进行，专人接谈，无关人员不得旁听和

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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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投诉/申诉信件的收发、拆阅、登记、转办、保管和面述或者电话投诉/申诉的接待、

接听、记录、录音等工作必须认真保密，严防泄露投诉/申诉内容和遗失投诉/申诉材料。 

5.4.1.3投诉/申诉材料不准私自摘抄和复制。 

5.4.1.4调查被投诉人或被投诉单位的情况时，应在做好保密工作、不暴露投诉人身份的情

况下进行，不得出示投诉材料。 

5.4.1.5在宣传报道和奖励投诉有功人员时，除征得投诉人的同意外，不得公开投诉人的姓

名和单位。 

5.4.1.6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工作人员，应当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5禁止打击报复 

5.5.1投诉人受到打击报复时，有权向企管处或上层主管控告。本管理程序所称打击报复，

是指被投诉人或被投诉单位实施的侵害投诉人及其亲属或假想投诉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

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 

5.5.2 公司承诺禁止任何人对投诉/申诉人进行打击报复。任何向投诉/申诉员工或参与调

查人员有报复或恐吓行为的，公司将给予重罚，情节严重者，上报公安机关处理。 

5.6投诉/申诉舞弊 

受理投诉/申诉的工作人员在办理投诉/申诉案件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企管处或其上层

主管应给予其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6.1扣压、隐匿或私自销毁投诉/申诉材料。 

5.6.2刁难、威胁投诉/申诉人。 

5.6.3殴打、污辱投诉/申诉人。 

5.6.4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投诉/申诉。 

5.6.5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5.7 投诉、申诉管理程序的公布 

5.7.1员工入职前培训和每年度培训包括投诉/申诉的范围、渠道、程序、处理方式等内容。 

5.7.2企管处负责以公开披露本管理程序最新版本的方式，向外部利益相关方分享本投诉/

申诉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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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复审 

5.8.1企管处负责每三年复审本管理程序一次。 

5.8.2企管处负责在企业发生任何变并导致实质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变化后，复审本管理

程序。 

5.8.3企管处负责在出现控制缺陷迹象时，复审本管理程序。 

6. 相关表单 

无 

7. 相关文件 

无 

8.附件 

无 


